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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这样“博眼球”已触法

如今，网络直播已经成了互联网中的一个重要的传播方式，但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直播间的经营

者和主播都必须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希望通过今天的几个案例，提醒“主播们”不越法律“雷池”一步，同时帮助网友擦亮眼

睛识破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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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判 辱骂他人并直播构成寻衅滋事罪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在公共

场所持续辱骂他人，并通过网络进行直播，破坏社会秩序，引起他人精神失常，情

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案发后，被告人刘某的亲属代为赔偿了被害

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视被告人刘某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刘

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日前，法院判决刘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案例二 以逃单博流量获刑一年
2023年8月30日，主播刘某被武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犯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这是武

汉首例利用网络直播被认定寻衅滋事

的案件。

20岁出头的刘某以邀约女性吃饭

并中途逃单为噱头，在未经被害人小美

（化名）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网络直播。

这是刘某今年实施的第三次逃单计划，

但这次并没有他意料中的顺利，小美席

间识破他的计划决定离开。刘某见状，

便以要求小美支付咖啡钱等为由，拽住

小美不让她走。

他们从餐厅一路拉扯至户外广

场，刘某将小美推倒，又持续恶言辱骂

小美且全程未中断直播。警察接到报

案赶至现场，抓获了刘某。而小美因

此事件精神受创，经鉴定确诊“精神分

裂症”。

据统计，当天，刘某的直播平台上

累计观看人数达到 2097 人，视频被转

发到相关网络平台后，播放量达到3459

次，评论 67 条。经查，刘某为吸引粉

丝、博取流量，多次使用直播平台账户，

以邀约女性吃饭并中途逃单为噱头进

行网络直播。

检察机关认为，刘某直播逃单的行

为不止一次，而且其辱骂、中伤、攻击和

贬低他人人格等行为，不仅造成被害人

精神失常的严重后果，也带来不良社会

影响，达到情节恶劣程度，构成寻衅滋

事罪。

“我只是效仿网络上他人的行为，

吸引粉丝围观打赏，有这么严重吗？”对

于自己的行为，刘某并未意识到严重危

害性。“设想如果你是对方，你被这般对

待，心里是什么滋味？你把逃单行为当

作流量‘密码’，没有经过对方允许就直

播，可曾考虑会给对方造成伤害吗？”检

察官多次给刘某做思想工作，并告知其

被害人小美的处境。

经过教育和释法说理，刘某慢慢认

识到错误行为造成的恶劣后果，自愿认

罪认罚。被告人刘某的亲属代为赔偿

了被害人小美的经济损失13万元并取

得谅解。

法官说法

承办法官表示，被告人以低俗无底线的直播内容在互联网环境中博眼

球、牟利，这给整个互联网环境传递了负能量和错误价值观。在这个互联网

高速发展的年代，有些人为博流量做法出格甚至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根

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

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

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

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法院裁判
对购买人作出虚假承诺要担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汽车服务部将直播带货平

台账号借用给主播李某使用，主播李某在销售过

程中未披露名义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的关系，应

认定买卖合同相对方为汽车服务部。

李某又在线下与小苏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李某

个人作为出卖方的相关权利义务，应认定李某与小

苏达成协议，就汽车服务部的债务承诺为债务加入。

汽车服务部出借网络账号给李某经营，未

依法及时对相关主体信息的借用情况进行公示

和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建立在充分

知情基础上的消费选择权，对于因直播带货导致

的消费者损失，电商经营者汽车服务部和主播李

某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从买受人小苏的购买过程看，其购买二手汽

车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该车辆是否存在重大事

故、有无水泡火烧情形。但汽车服务部和李某都

仅通过第三方的承诺或4S店的维修情况对案涉

车辆进行了解，未对明显可以取证的出险记录进

行调查，不能认定其已经尽到经营者的安全检查

义务，对购买人作出虚假承诺，诱使小苏作出错

误的意思表示，购买了案涉车辆，应认定经营者

存在欺诈，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三倍

赔偿规则。故小苏有权要求汽车服务部、李某退

一赔三，但三倍赔偿金额应以小苏实际支付的车

款为标准，小苏应当返还涉案二手汽车。

本案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案例一
主播卖车乱打包票摊大事

小苏大学毕业后想购买一辆汽车，但预算有

限，于是打算购买一辆经济适用的二手车。

某天，小苏浏览某直播平台时，发现某汽车

服务部正好在售卖一辆符合自己预算的二手汽

车。于是小苏在直播间内与带货主播李某确定

预购买车辆的信息、价格及交付事宜，小苏反复

向主播李某确认车辆状况，主播确认该车无重

大事故、无火烧水泡情况。

临到付款时，小苏还是不放心，要求签订书

面合同。因双方在同城，主播李某遂与小苏线下

见面签订协议，小苏在买方处签字，李某在出卖

方处签字，协议手写备注该车无重大事故、无火

烧水泡情况。付款交车后，小苏发现该车辆为

水泡全损车，遂诉至法院，要求汽车服务部、李

某共同承担“退一赔三”责任。

法官说法

带货主播李某与买受人小苏签订的确

认李某作为出卖人相关权利义务的书面协

议，应认定为第三人李某与债权人小苏已达

成协议，就汽车服务部的债务承诺为债务加

入，故李某应就汽车服务部的相关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电商经营者汽车服务部出借网络账号

给李某经营，未依法及时对相关主体信息的

借用情况进行公示和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以及建立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消费

选择权，对于因直播带货导致的消费者损

失，可以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由电商

经营者汽车服务部和主播李某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
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武汉市司法局公众号、华安县法院公众号

法院裁判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

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

欺诈。焦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向万某的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如被告

焦某未按要求履行，则将本判决书全文发布于《江苏法治报》；焦某和某文化传媒

公司在收到万某退还的货品后，共同退还原告万某货款5649.9元，并支付三倍赔

偿款16949.7元。一审判决后，被告焦某、某文化传媒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京中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三 编故事“卖惨”带货被判赔

某短视频平台博主焦某在用户名

“一搏《砥砺前行》”的账号上进行直播，

称女孩“玲玲”（化名）及生母被继母“大

美”（化名）限制自由，请求解救。焦某

后多次直播带人前去解救“玲玲”母女

的过程。“玲玲”被救出后发现其身患重

病，为筹钱给“玲玲”看病，经焦某周旋，

继母“大美”同意委托焦某卖玉，所得货

款用来支付“玲玲”医疗费用。焦某在

直播间宣称不接受粉丝捐款，呼吁粉丝

购买玉器产品为“玲玲”献爱心。万某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浏览到该直播间内

容后，心生怜悯，为了帮助“玲玲”遂在

直播间内购买了手链、戒指等 19 件商

品，累计支付5649.9元。

巧合的是，后来万某看到了一段他

人转发的视频，视频中，直播间内的“玲

玲”“大美”等人，一起吃饭举行“庆功

宴”。此时的万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他

立即向某短视频平台举报投诉，某短视

频平台关闭了该账号的商家经营功

能。之后，感到上当的万某将焦某及某

短视频平台等诉至鼓楼法院，要求其发

布道歉声明、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焦某辩称，万某在其直播间购买的

商品，货物品质与支付的价款相符，在

销售货物过程中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

情形。直播间关于“玲玲”或其他剧情

的演绎，是为了活跃直播间气氛，与买

卖合同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本案中，焦某在直播间演绎解救和救治“玲玲”故事情节，为其直播卖玉

做感情铺垫，且明示其售卖玉器系为救治“玲玲”的公益性目的。经查，“玲

玲”“大美”等人物以及故事情节均为虚构，其销售玉器的“公益性目的”自

始并不存在，但焦某在直播期间从未以合理方式向观众进行提示，故焦某故

意虚构卖惨的故事情节，以虚假的公益性目的掩饰售卖玉器的营利性目的，

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且实施了欺诈营销行为；万某因焦某的销售行为而对

焦某销售玉器的目的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和判断，基于此而作出的购买玉器

的意思表示，与其真实意思不符，故焦某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万某要求焦

某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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